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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08 月 27 日府勞資字第 104022350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府勞資字第 1060218181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07 月 22 日府勞資字第 108016362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03 月 17 日府勞資字第 112006785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3 年 07 月 26 日府勞資字字 1130204114 號令發布 

一、 本要點依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 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補助範圍如下： 

(一)律師費及裁判費：   

1、工會幹部及個案勞工因勞資爭議事件而提起民事訴訟每一審級之律 

師費及裁判費。 

        2、勞工因雇主依勞動事件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命其返還所受領工

資之非訟程序律師費。 

     (二)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勞資爭議訴訟標的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請 

求回復工作權，或請求給付職業災害期間原領工資，工會幹部及個案

勞工於該訴訟期間無工作收入或其他同性質之補助而申請訴訟期間

之生活費用。 

     (三)裁決事件律師代理酬金：工會、工會幹部或個案勞工依勞資爭議處 

理法提起裁決事件之律師代理酬金。 

     (四)職業災害慰問金：勞工因發生職業災害致死亡、失能或連續住院三日

以上，經查證屬實發給之職業災害慰問金。 

     (五)關廠歇業或重大勞資爭議案件勞工生活補助金： 

1、本款所稱關廠歇業，指雇主有終止事業營運之事實，但不以辦理

註銷營業登記為限。重大勞資爭議案件，指爭議勞工人數達三十

人以上，且未領取薪資達二個月以上。 

2、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無法領取失業給付者，得申請勞工生活補助金：  

  (1)勞工因雇主關廠歇業，未領取薪資達二個月以上、法定資遣費、

退休金，或領取不足額，或資方允諾分期給付惟屆期一期未給

付。關廠歇業前六個月內，因雇主虧損或業務緊縮之非自願性

離職勞工，準用之。 

  (2)勞工因雇主未依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第三條

規定提繳基金，或因關廠歇業雇主行蹤不明，致無法請求墊償

工資。 

  (3)重大勞工爭議案件，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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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局)審核認定。 

三、本要點之補助對象，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申請裁判費、律師費、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補助者： 

         1、勞務提供地在本市，或於勞資爭議發生時已設籍本市達四個月以上

之勞工。 

         2、勞資爭議前經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或雖經調解成立，雇主未依調

解結果履行義務。但經勞動部裁決雇主有不當勞動行為而涉訟者，

不在此限。 

         3、非顯無勝訴之望。 

    (二)申請裁決事件律師代理酬金者： 

1、勞務提供地在本市，或於勞資爭議發生時已設籍本市達四個月以上 

之勞工。 

2、會址登記在本市之工會。 

    (三)申請職業災害慰問金者： 

1、本國籍者：服務單位非為公務機關，且職業災害發生時已設籍本

市四個月以上之勞工。但申請職業災害死亡慰問金，勞務提供地

在本市者，不在此限。 

2、外國籍者：勞務提供地在本市，並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合法工作，且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於工作場所因職業災害死亡。  

    (四)申請關廠歇業或重大勞資爭議案件勞工生活補助金者： 

         1、勞務提供地在本市，且於勞資爭議發生時已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之

勞工。 

         2、勞資爭議需經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 

    除前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外，各款申請補助之勞工，以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

國籍勞工為限。 

四、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者，應檢具申請書、名冊、委任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或身分證明文件）、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未重複申請同性

質補助之切結書，並按申請補助項目，檢具下列文件，向勞動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補助裁判費者，應於提起每一審級訴訟之日起六個月內，檢具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影本、起訴狀影本、上訴狀及第一審或第二審裁判書影本

、裁判費收據影本、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其他相關證明；勞

工死亡，其承受訴訟者或其遺屬另應檢附戶籍謄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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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補助第二點第一款第一目律師費者，應於提起每一審級訴訟之日起

六個月內，檢具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影本、起訴狀影本、上訴狀及第一審

或第二審裁判書影本、律師委任狀影本、律師費收據正本、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其他相關證明。 

    (三)申請第二點第一款第二目律師費者，應於聲請人提出聲請撤銷定暫時狀

態處分狀之日起六個月內，檢具前案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勞資爭

議經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影本、聲請撤銷定暫時狀態處分狀、法院

通知書、抗告狀、裁定書及律師費收據正本。 

    (四)申請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補助者，應於提起每一審級訴訟之日起六個月

內，檢具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影本、起訴狀影本、上訴狀及第一審或第二

審裁判書影本、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法院駁回之裁定影本、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無資力之證明文件（全戶綜合所得稅免納稅證明文

件影本、公立就業機構出具之失業認定影本，或其他經勞動局認定足以

證明無資力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證明。 

    (五)申請裁決事件律師代理酬金補助者，應於申請裁決之日起六個月內，檢

具裁決事件申請書影本、律師費收據正本、律師委任狀影本、勞動部開

會通知書影本及其他相關證明。 

    (六)申請職業災害慰問金者，應於職業災害發生日起一年內檢具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職業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或死亡給付核准函影本(連續住院三日

者無需檢附)及醫療機構所開立之證明、連續住院達三日以上證明書正

本、失能或死亡證明書及勞動部核發職業災害死亡慰問金函影本等相關

證明文件；當事人如為外國籍勞工，須檢附護照及居留證影本。 

    (七)申請關廠歇業或重大勞資爭議案件勞工生活補助金者，應於關廠歇業或

重大勞資爭議調解日起六個月內，或經主管機關認定為關廠歇業實地會

勘日起六個月內，檢具經勞動局認定雇主關廠歇業之證明文件、未領取

薪資達二個月以上、法定資遣費、退休金、領取不足額或非自願離職勞

工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證明。無法證明於關廠歇業時在職者，應提供

關廠歇業前半年內薪資證明。 

    依前項第六款申請補助者，如未在國內設籍，所檢附之身分證明、親屬關係

證明、委任書及帳戶資料於國外製作者，應經本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

作者，應經外交部複驗。如檢附資料為外文者，應檢附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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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譯本。 

    第一項申請案件，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或文件如有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五、關於律師費、裁判費及裁決事件律師代理酬金之補助，同一雇主同一事件 

之爭議勞工人數在三人以上者，應共同申請之，並以補助一案為限。但經 

勞動局認定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同一工會申請裁決事件律師代理酬金之補助，每一年以補助一案為限。 

六、本要點補助標準及繳還規定如下： 

    (一)裁判費： 

         1、依法院實收裁判費為準，全案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2、終局判決確定，非應由申請人負擔裁判費者，申請人應於獲償後十

五日內繳還。 

    (二)第二點第一款第一目律師費： 

         1、個別申請者，工會幹部每一審級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全案不得

超過新臺幣十二萬元。個案勞工每一審級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全案不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2、共同申請者，每一審級最高補助新臺幣七萬五千元，全案不得超過

新臺幣十五萬元。 

         3、第三審律師費依裁定非應由申請人負擔者，應於獲償或法院發還後

十五日內繳還原補助金額。 

    (三)第二點第一款第二目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元。 

    (四)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 

         1、訴訟期間經評估生活困難者每人每月發給基本工資數額補助，每次

以二個月為限。申請人於核准後，有特殊原因，生活仍陷於困境，

並經勞動局或審核小組評估有再補助之必要者，得再申請補助。工

會幹部每人最長補助二年，個案勞工每人最長補助一年。但終局判

決確定，雇主應給付當事人爭議期間工資者，應於受領給付後三十

日內，繳還原領生活費用，其繳還金額以補助金額為限。 

         2、前款所指生活困難，係指勞工本人為家庭主要經濟負擔者且其個人

當年度所得收入未達當年度受僱勞工年度平均薪資者。 

    (五)裁決律師費代理酬金： 

        1、個別申請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2、共同申請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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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會為申請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六)職業災害慰問金： 

         1、因通勤職業災害死亡者：本市籍勞工，發給慰問金新臺幣十萬元；

勞務提供地於本市之他縣（市）籍勞工，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五萬元

。 

         2、因工作場所職業災害死亡者：本市籍勞工，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三十

萬元；勞務提供地於本市之他縣（市）籍勞工或第三點第一項第三

款第二目規定之外國籍勞工，發給慰問金新臺幣十五萬元。 

         3、因職業災害失能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規定者：失能等級

第一等級至第五等級，發給慰問金新臺幣八萬元。但具有低收入戶

身分、未加入勞工保險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勞動局或審核小組認定

依度不同，加發新臺幣一萬元至五萬元；第六等級至第十等級，發

給慰問金新臺幣五萬元；第十一等級至第十五等級，發給慰問金新

臺幣二萬元。 

         4、因職業災害住院者：連續住院三日，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三千元；連

續住院四日以上，發給慰問金新臺幣五千元。 

         5、慰問金應扣除同一職業災害已獲勞動部補助之金額。同時符合本市

及勞工設籍地之職業災害慰問金核發條件者，不論勞工或申請人是

否向勞工設籍地之縣（市）政府提出申請，亦應扣除設籍地縣（市

）政府規定之職災慰問金金額。 

         6、同一職業災害依本要點申請慰問金以一次為限，已依本要點標準發

給慰問金後，發生較嚴重之等級者，得於勞工保險職業災害或職業

病失能給付核定後一年內提出慰問金差額申請。 

    (七)關廠歇業或重大勞資爭議案件勞工生活補助金：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二

萬元，同一事件每人以領取一次為限。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費用，經終局判決確定，非應由申請人負擔 

裁判費用或律師費，或雇主應給付爭議期間工資者，申請人經勞動局通知限 

期繳還補助款，屆期仍未繳還或申請人怠為執行權利，致未能獲償者，勞動 

局得逕為強制執行，且該申請人不得再申請本要點之補助。 

七、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不予補助： 

    (一)第二點第一款第一目之律師費及裁判費： 

     1、申請人最近一年綜合所得在新臺幣九十六萬元以上。 

      2、訴訟利益與訴訟費用補助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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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勞資爭議事由可歸責申請人或涉及刑事責任經起訴者。 

      4、勞動局受理申請之日起至審核准予發給或動支補助費期間，申請

人所提訴訟經法院判決為敗訴。 

    (二)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 

         1、勞資爭議事由可歸責申請人或涉及刑事責任經起訴者。 

         2、申請人有工作能力而未就業，經評估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推介工作

者。 

(三)申請裁決事件律師代理酬金者，其裁決案件經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

會作成不受理之決定。 

    (四)申請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陳述及提供資料內容，有虛偽陳述隱匿 

等不實情形。 

    (五)經勞動局依前點第二項規定通知限期繳還補助款，屆期未繳還者。 

(六)同一事件已獲法院訴訟救助，或向勞動部或其他縣（市）政府申請同 

性質補助津貼（含與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同性質之失業給付、傷病給 

付、生活補助、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臨時工作津貼)。 

(七)經勞動局或審核小組認定顯無補助之必要。 

八、勞動局為審核本要點各項補助必要時得成立審核小組，審核小組置委員五 

人，勞動局局長或其指定之人為召集人，召集相關業務主管一人、律師或 

學者專家三人組成。 

審核小組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 

得決議。審核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要點補助金額，以年度預算額度為限，不足部分得移至下年度辦理。  

十、本要點所需表格，由勞動局另定之。 


